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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
( JTS 110-9-2012) 的公告

2012 年第 42 号

现发布《桥梁迦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 本《规定》为强

制性行业标准，编号为 J丁's 110-9-2012 ，向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本《规定》由交通运输部组织长江航务管理局等单位编制完成，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制定说明

制 定说 明

1994 年交通部印发了《跨越国家航道的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的审批办法》

(交基发( 1994 ) 906 号) (以下简称〈审批办法> ) ，对桥梁通航论证报告文本格式和内

容做了规定。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桥梁等过江、跨海通道的建设需求日益增加，对

水路运输和通航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 2011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1 年第 5 号) (以下简称‘部 5 号

令， )进一步明确"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立项的对通航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涉水工程，在工

程立项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组织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审查，论证审查意见作

为工程立项审批的条件" 。 通航安全影响论证的内容包括t程的选址、航道条件、桥梁通

航净空尺度、技术要求、通航环境安全等。

为进一步规范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制工作，提高论证报告的编制水平，交

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编制《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 。

本规定按照《审批办法》和"部 5 号令"要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了多年来我国

桥梁通航论证工作和论证报告编制的实践经验，经广泛征求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并借

鉴相关行业专题论证报告编制的有关经验制定而成。 本规定主要包括论证报告、附图和

专题研究等内容。 本规定的主编单位为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参编单位为长江航

道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重庆西南水运工程科学研究

所、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广东省综合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

计院、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本规定共分 5 章和 4 个附录。 编写组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阮瑞文柳海滨 王辉杨洋

2 基本规定:阮瑞文柳海滨王辉杨洋

3 论证报告:相IJ海滨韦伟刘怀汉王辉杨洋李文全

裴金林茹长胜李一兵王义安刘明俊张绪进

母德伟查雅平常征周作付龚延庆张瑾

4 附图 :李文全裴金林李一兵王义安王辉

5 专题研究:李文全裴金林王义安刘明俊王辉杨洋

附录A- 附录 B :柳海滨王辉

附录 c- 附录 D :王辉杨洋

本规定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通过部审，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发布，自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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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定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 请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将发现的问

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市建国 f J 内大街 川 号，交通运输部水

运局技术管理处，邮政编码: 100736 ) 和本规定管理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沿江大道 134

号，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邮政编码:430014)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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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总则

1. 0.1 为适应经济社会和水运发展的帘耍，统一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写要

求，提高编写质址，制定本规定。

1. O. 2 本规定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内河、沿海桥梁工程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

制 。 电缆、管线、隧道等其他水上水下过河、跨海建筑物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制，参

照执行。

1.0.3 跨越内河W级及以上航道或通航 3∞0 吨级及以上海轮航道的桥梁通航安全影响

论证报告，编制单位应具备水运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上、水运行业(航道工程)设计

甲级资质、港口河海t程咨询甲级资质 ;其他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单位应具

备水运t程咨询乙级或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桥梁t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不得承

担同一工程的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工作。

1.0.4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制除应符合本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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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 规 定

2. 0. 1 桥端重航安全影n向论证工作应在丁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申请报告申报前完成。

2.0.2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组成应符合下列规定。

2.0.2.1 论证报轩的内容应包括"概述" 、"桥位河段、海域通航环境"、"相关规划"、

"河床、海床演变分析"、"桥位方案论证"、"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论证"、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分析"、"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fii施"和"结论和建议"等 9 章。

2.0.2.2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应附阁纸和必要的专题研究报告。

2.0.3 对跨越W级及以上内河航道或通航 3∞0 吨级及以上海轮航道的桥梁工程，应按

规定的内容编写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 对其他航道上的桥梁工程，其论证报告内

容可酌情简化。

2.0.4 对一跨过河、跨海的桥梁工程，其论证报告内容可相应简化。

2.0.5 下列情况应开展专题研究工作 :

( I )在洲滩易变的词段及枢纽回水变动段、海床变化复杂的海城修建桥梁工程，开展

河床或海床演变分析专题研究 .编写专题研究报告;

( 2)桥梁建设对河床或海床变化、水沙条件有较大影响时，开展模型试验，编写专题

研究报告 ;

(3)在通航环境复杂的航道上建设桥梁，开展边航安全模拟试验，必要时开展实船试

验，编写专题研究报告。

2.0.6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应符合下列规足。

2.0.6.1 论证报轩的编制必须符合相关法伟、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航道技术等级、相关

规划的要求。

2.0.6.2 论证报告应符合《内河通航标准)( GB 50 1 39 ) 、 《通航海轮桥梁通航标准》

(1TJ 3 11 ) 、 《运河通航标准) (11'5 180-2 )及有关港门、航道建设和维护等标准的要求。

2.0.6.3 论证报侍应对桥梁选址、通航净空尺度、桥跨布置方案 、桥墩防撞标准、航道

与通航安全影响及保障措施等提出明确的结论意见。

2.0.6.4 论证报告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应齐全、翔实、可靠。

2.0.6.5 论证报竹JIÎj_采剧统一的国家法定 ìl-监单位、高程及坐标系统，并满足相关保

密规定。

2.0.7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编写格式应符合附录 A 的有关规定 论证报告应

分洁、节编写，章 、节宜按照附录 B 中的有关规定设置。 根据桥梁丁.梧的实际情况，无内

容的意、节应列出该丰、节的序与和名称，并应注明本靖、节无内容 附阁应根据桥梁工程

的实际情况选择。

2 



                                                                                                                                                                                             

3 论证报告

3 论证报 告

3.1 第 1 章 概述

3. 1. 1 概述应从整体上概括桥梁工程及论证基本情况，包括"任务背景"、"报告编制依

据"、"论证过程"和"主要论证结论"等4 节内容。

3. 1. 2 任务背景应说明桥梁工程建设背景、建设地点、建设方案及立项情况、论证任务来

源等。 任务背景的有关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3. 1. 2.1 桥梁工程建设背景应阐明桥梁建设任务和路网的关系。

3. 1. 2. 2 桥梁建设地点和桥位方案应包括桥梁建设所处河段或海域，推荐和比选桥位

方案的具体地理位置、接线位置、桥轴线走向、与相邻涉水建筑物的位置关系等。

3. 1. 2. 3 桥梁建设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

(1)桥隧比选情况;

(2)桥梁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和采用的通航标准 ;

(3) 比选和推荐方案的桥梁结构型式、桥轴线、桥跨布置。

3.1.3 报告编制依据应包括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技术标准，相

关依据文件和技术资料等内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 1. 3.1 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应列出名称、颁布时间、颁布部门

等。技术标准应列出论证所依据的国家现行标准的名称、编号和发布年份。

3. 1. 3. 2 依据文件应列出文件名称、文号、发文单位、发文日期。 其中重要文件应全文

附后，作为论证报告的附件。 依据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项目规划批准文件、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或政府主管部门关于桥梁项目立项审

批方式、建设单位的说明文件 ;

(2)城市、港口、路网、通道等规划;

(3)航道规划、航道技术等级;

(4 )行业相关规定;

(5)有关部门对桥梁通航要求的会议纪要或重要函件;

( 6 )其他有关文件。

3. 1. 3.3 依据的技术资料应列出资料全名、编制单位和日期，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 L程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或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相关勘测、研究报告 ;

(3) 专题研-究报告 ;

(4)其他作为报告编制依据的技术资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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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 论证过程应简述技术路线、开展的主要专题研究及承担单位、论证过程中的重大

事件等内容。

3. 1. 5 主要论证结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桥位比选意儿及推荐方案 ;

(2) 代表船型、船队;

(3)设计通航水位、通航净空尺度;

(4)桥跨布置方案论证结论、推荐方案及优化建议 ;

( 5)桥墩防撞标准及要求;

(6)桥梁通航安全影响分析主要结论;

(7)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降措施;

(8)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3.2 第 2 章桥位河段、海域通航环境

3.2.1 桥位河段、海域通航环境应包括"自然条件"、"水上水下有关设施"、"通航条

件"、"通航安全状况"和"其他"等 5 节内容。

3.2.2 自然条件应说明桥位气象、水文、泥沙、河道或海域、工程地质和地震等基本情况，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2.2.1 气象应说明士程仄域的气候特征及气象观测情况。 气象观测资料应说明站

址及统计年限等;气象特征应包括气温、风、降水、雾、富暴、冰冻和其他灾害性天气等，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1)气温包括历年极端最高、最低气温，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高、最低气温等内容;

(2) 风包括常风向、次常风向及年出现频率，强风向、次强风向及年出现频率， 6 级、7

级及 8 级以上大风年平均天数，风向的季节变化及过程，列出年各方向不同风级出现的频

率并绘制风玫瑰图，受台Þ<L影响海域的桥梁同时说明台风年发生频率、过境线路等内容;

(3) 降水包括年平均、地大、最小降水量和日段大降水量，降水量的季节分布等内容 ;

(4 )雾包括年平均大雾日及近年实际出现的天数，大雾的季节分布等内容 ;

(5)雷暴包括年平均富暴天数及季节分布等;

( 6) 冰冻包括冰期、冰况及其影响分析等内容，冰期包括初冰日、终冰日、总冰期和严

重冰期，冰况包括固定冰宽度、流冰的冰型、流冰缸和流冰密集度等;

(7)说明热带风暴、寒潮等其他灾害性天气对船舶通航的影响。

3.2.2.2 桥位河段、海域的水文应包括水位或潮位，径流、潮流、波浪、冰凌、泥沙等内

容，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水位或潮位包括与工程河段、海域有关的基本水文站或水位站、验潮站的分布和

资料年限，高程基准面的相互关系，实测统计资料，水位或潮位特征值等;

(2)径流、海流包括基本水文站、澳IJ流点、测流断面实测资料的统计分析，径流、潮流

特征值包括流量、流态、流速和流向等;

(3)波浪包括测波点的位置、水深、观测方法、观测年限，并对测波资料进行统计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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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波浪特征值包括按各方面不同波级统计波高出现的频率，绘t-H波玫瑰图，必要时给出

设汁液要求;

(4 ) 冰凌包括冰期、冰况和流冰状态等;

( 5 ) 泥沙包括泥沙来源、含沙量、底质特征、泥沙运动特征等。

3.2.2.3 河道、海域概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内河桥梁的河道概况说明桥位所处河流的地理位置、所在水系和流域概况、桥位

河段特征、滩险分布、航槽位置等;

(2) 沿海桥梁的海域概况说明桥位所处海域的地貌特征、航道位置等。

3.2.2.4 士程地质应包括地质构造、岩土层分布特征、不良地质现象、工程地质问题、

士程地质评价等。

3.2.2.5 地促应说明t程区域地震基本烈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场地地震安全性评

价结论等。

3.2.3 水上水下有关设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已建和在建的桥梁、隧道、水下管线、架空管线等过河、跨海建筑物情况及与通航

有关的技术参数;

(2) 已建和在建的水利枢纽等拦河建筑物情况及与通航有关的技术参数、通航建筑

物参数;

(3) 已建和在建的码头、取排水口等临河、临海建筑物情况及与通航有关的技术

参数;

(4 ) 已建和在建的锚地、水上作业区情况及与通航有关的技术参数 ;

( 5 ) 巳述和在建的航道整治建筑物情况及主要技术参数。

3.2.4 通航条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航溢尺度、航道布置、航标配布情况等;

(2)航道走向与风、水流、波浪的关系等;

(3)现有的水下碍航物情况，包括碍航礁石、沉船、沉物等;

(4)船舶航路及附近特殊区域设置、航行规定、船舶实测航迹线等;

(5) 船舶流盐、船型统计分析，根据桥区水域船舶流址现场的观测统计资料，分析船

型、船舶吨级、船舶尺度等交通流组成及时空分布特征。

3.2.5 通航安全状况应包括助导航设施、应急设施、通信及防污染设备等安全设施配备

情况，安全管理机构、桥区水域水上交通组织与安全管理规定，交通事故统计、时空分布特

征以及事故原因分析等。

3.2.6 其他应说明除上述因素外的与桥梁通航有关的其他环境因素情况。

3.3 第 3 章相关规划

3.3.1 相关规划应包括桥位河段或海域的"航道规划"、"港口规划"、"水运发展规划"、

"过河或跨海通道规划"和"其他相关规划"等 5 节内容。

3.3.2 航m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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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航道现状，包括航道等级、维护尺度和运行状况等;

(2)运量预测及船型、船队规划;

(3)航道规划等级、评定的航道技术等级 ;

(4 )航道规划主要内容。

3.3.3 港口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

(1)码头、岸线、锚地等现状;

(2)运量预测及船型规划 ;

(3)港口规划主要内容。

3.3.4 水运发展规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桥位河段或海域水运基础设施基本情况及利用现状 ;

(2)运量预测，规划船型及营运组织方式等;

(3)水运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3.3.5 过河或跨海通道规划应包括桥区附近规划的桥梁、隧道和管线等。

3.3.6 其他相关规划应包括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桥区，水功能区划或海域功能区划、城

市规划、河道或海域整治、围垦规划等。

3.4 第 4 章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3. 4.1 桥位河段河床、海域海床演变分析应包括"历史演变分析"、"近期演变分析"、"演

变趋势预测"和"河床、海床稳定性分析"等4 节内容。

3.4.2 历史演变分析应包括桥位河段河势或海域海岸动力地貌发生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3.4.3 近期演变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桥位河段或海域岸线、深池、洲滩、航槽等近期演变情况，并对演变过程、特点和

规律进行分析和归纳 ;

(2) 拟选桥位局部河床或海床演变情况。

3.4.4 演变趋势预测应根据上述演变分析，并结合模型试验成果，分析预测桥位河段河

床或海域海床演变趋势及对航道的影响。

3.4.5 河床、海床稳定性分析应根据演变分析和试验研究，提出河床、海床稳定性的结论

意见。

3 . 5 第 5 章桥位方案论证

3.5.1 桥位方案论证应包括"桥位选址的原则

方案通航要求i论仑创证正"和"桥位方案论证结论"等 4 节内容。

3.5.2 桥梁选址的原则应根据相关标准、针对工程环境提出 。

3.5.3 桥位方案比选情况应介绍桥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前期研究阶段桥位比选

情况。

3.5.4 设计推荐桥位方案通航要求论证应从河道条件或海域条件、航道条件、水上水下

有关设施、通航安全状况等方面对设计推荐比选的两个及以上桥位方案进行符合性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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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

( 1 )分析河道或海域条件，论证桥位选址与相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

(2)结合试验研究成果 ，论证桥位、桥轴线等与航道条件相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3)桥位方案对相关规划和水上水下有关设施的影响，及与相关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

(4)桥位方案对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安全的适应性分析。

3.5.5 桥位方案论证结论应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对桥位方案进行对比和综合评价，提出

明确的推荐、修改或调整意见。

3.6 第 6 章 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论证

3.6.1 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论证应包括"通航代表船型、船队论证"、"相

关行业的通航要求"、"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通航净空尺度的确定"、"桥跨及通航孔、

桥墩布置方案论证"和"论证结论"等 6 节内容。

3.6.2 通航代表船型、船队论证应列出代表船型、船队及其主要尺度主要尺度应包括总

长、最大宽度、满载吃水和代表船型空载水线以上至最高固定点高度等数据资料。

3.6.3 相关行业的通航要求应包括军事、船舶工业、渔业、石油等相关行业对桥梁建设及

通航净空尺度的特殊要求 。

3.6.4 设计通航水位论证应以水文分析计算成果为基础，内容应包括资料采用系列、计

算方法、过程及计算成果，并结合相邻已建、在建桥梁设计通航水位进行复核。

3.6. 5 通航净空尺度论证应包括通航净空高度和通航净空宽度，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6.5.1 通航净空高度应根据工程河段或海域航道、港口规划、水运发展规划，结合航

道技术等级、相关标准综合论证，并与相邻已建、在建桥梁实际净空高度进行比较复核。

3. 6.5.2 通航净空宽度应根据相关标准规范计算提出单向通航孔最小通航净空宽度

和双向通航孔最小通航净空宽度，并列出计算方法、过程及计算成果。 通航净空宽度论证

应综合考虑航槽摆动、船舶航迹线宽度、通航安全要求、多线通航需求等因素，论证提出通

航净宽要求。

3.6.5.3 通航净空尺度论证应对军事、船舶工业、渔业、石油等相关行业对通航净空尺

度的特殊要求进行适应性分析。

3.6.6 桥跨及通航孔、桥墩布置方案论证应结合桥型方案、通航条件和模型试验研究结

果，论证不同桥跨方案、通航孔桥墩布置方案(桥墩位置、埋置高程、承台设置情况)与航

道条件和通航安全要求的符合性。

3.6.7 论证结论应根据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论证结果，提出推荐方案及优化

意见。

3.7 第 7 章桥梁通航安全影晌分析

3.7.1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分析应包括"建桥对航道条件的影响分析"、"建桥对交通组织

的影响分析"、"建桥对水上水下有关设施的影响分析

"桥区水域船舶航行安全风险分析"等 5 节内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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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建桥对航道条件的影响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对桥IX航道水流条件的影响 ，开展模型试验的结合真成果进行分析;

(2)对桥仄航道冲淤变化的影响，开展模型试验的结合其成果进行分析;

(3)对航道维护、助导航设施、航道整治建筑物等的影响

3.7.3 建桥对交通组织的影响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1)对桥区水域与通航相关环境要索、船舶航路设置、习惯航路或定线制航路的

影响;

(2)对桥区水域船舶交通流组织、船舶通过能力、通航秩序的影响 ;

(3)对船舶通过桥区水域驾驶操作的影响，开展通航安全模拟试验的结合其成果进

行分析。

3.7.4 建桥对水上水下有关设施的影响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对已有及规划的桥梁、隧道、水下管线、架空管线等过河、跨海建筑物的影响 ;

(2)对已有及规划的水利枢纽等拦河建筑物的影响 ;

(3)对已有及规划的码头、取排水口等临河、|陆海建筑物的影响;

(4)对已有及规划的锚地、水上作业区的影响。

3. 7.5 建桥对安全监管的影响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对现有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符合性分析;

(2)对现有通航安全监管设施设备及监管能力的影响 ;

(3)对通航安全监管和应急能力的要求。

3.7.6 桥区水域船舶航行安全风险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建桥对船舶航行安全潜在的风险进行风险源识别与分析;

(2)确定风险指标 ;

(3)对各风险肉索及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程度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3.8 第 8 章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3.8.1 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应包括"桥区航路规划及航道布置!，、h桥墩防撞"、"航

道建设与维护"、"通航安全及应急保障设施和措施"和"对桥梁施工组织的要求"等 5 节

内容。

3.8.2 桥区航路规划及航道布置应根据有关通航管理规定、航道维护要求、桥跨布置方

案、交通流时空分布特征等，论证提出改善通航安全的桥区航路规划、航道布置的意见。

3.8.3 桥墩防搅应根据代表船型、船队、实际通航船舶、桥墩水域水深和水流情况等 ，研

究提出桥墩防撞要求及防撞设施要求。

3.8.4 航道建设与维护应根据航道现状和发展要求，研究提出需要提前或同步实施的稳

定航道的丁.程措施或满足通航、桥梁安全的士程措施，并提出对工程方案的原则要求 ， 以

及航迫维护的保障设施和措施。

3.8.5 通航安全及应急保障设施和措施应根据相关规范、管理规定、通航安全风险控制

要求及安全监管实际需要等，研究提出通航安全风险缓解捎施，桥梁及桥区水域施工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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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需要配备的导助航设施、通航安全监管及应急保障设施设备和措施。

3.8.6 对桥梁施工组织的要求应研究桥梁施工组织与桥区航道布置及通航安全的适应
性，提出原则要求。

3.9 第 9 章结论和建议

3.9.1 结论和建议应包括"结论"和"问题和建议"等 2 节内容。

3.9.2 结论应对报告论证分析情况进行总结，并应包括以下内容 :

( 1 ) 河床、海床演变结论 ;

(2)桥位选址 ;

(3)代表船型、船队，设计通航水位，通航净空尺度 ;

(4 )桥跨布置方案 ;

( 5 ) 通航安全影响分析结论;

(6 )桥墩防撞要求 ;

(7)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等。

3.9. 3 问题和建议应根据论证研究情况，提出桥梁建设对通航影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

对下阶段需要重点解决和继续深化研究的问题提出建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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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 图

4.0.1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附图应满足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分析的要求。

4.0.2 附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

( 1 )地理位置示意图;

(2)通航环境示意阁 ;

(3) 近期航道阁;

(4)桥位方案平面布置图 ;

(5)桥型方案立面布置图;

(6)主桥墩局部地形扩大图 ;

(7)桥区水道、海域多年代表性年份河床或海床演变分析比较图 ;

(8)桥区水道、海城多年代表性年份航道变迁图;

(9 ) 实测流速、流向|刽 ;

( 1 0)实测船舶航迹线图，桥区河段船舶轨迹分布图:

( 11 )港口、岸线利用规划图 ;

( 12)桥位河段整治t程方案布置图 i

( 1 3)其他必要图纸

4.0.3 附图应符合 F列规定。

4. 0.3.1 通航环境示意图应包含等深线、桥位、主要桥墩位置、桥|位附近的航道、港口、

销地、航路、航线、碍f:JJt物、重要的涉水工程、主要的助导航设施、附近的其他桥梁等。

4.0.3.2 近期航道阁图纸比例应根据河迫或海域的具体情况、航道等级确定，对内河

桥梁工程宜为1/500 -1/ 1 00∞，对跨海桥梁t程宜为 1/2(削 -1 2创则.

4.0.3.3 桥位方案平面布置图应包含桥轴线位置、桥墩位置、水上水下有关设施等，对

内河桥梁工程图纸比例宜为1/500 - 1/5∞0 ，对跨海桥梁工程图纸比例宜为1/2(览的 ~

1/20000 。

4.0.3.4 桥型方案立面布置图应包括设计通航水位、桥型、通航孔布置、桥墩结构布

桂、通航净空尺度等。

4.0.3.5 内河桥梁 I ~程的实测流速、流向阁及航迹线图应包括桥区水道枯、中、洪三级

水位时的测图;跨海桥梁丁.程的实测流速、流向国应包括桥区海域大阔、小潮的涨落潮测

阁 ;测图范围和测次应满足通航水流条件和航路分析要求。

4.0.3.6 其他图纸测图比例和范围应满足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分析要求

4.0.4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实测图纸应由具有相应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并标

明测图单位及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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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应按照第 2.0.5 条的规定开展河床或海床演变分析、模型

试验、通航安全模拟试验等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必须以实测资料为基础。

5.0.2 河床或海床演变分析应符合第 3. 4 节的规定。

5. 0. 3 水流、泥沙模型试验可采用数学模型或物理模型试验，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 ( JTJ/T 232) 、《海岸与河口潮流泥沙模拟技术

规程> (JTνT 231)等的有关规定。

5. 0.4 通航安全模拟试验可采用船舶航行数值模拟或船舶操纵仿真模拟试验，并应由具

备相应的装备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单位承担。

5. 0.5 在通航控制水域、弯道、分汇流口、滩险河段、交汇水域、礁浅水域等航道条件、通

航环境复杂的河段、海域，可根据需要开展实船试验、通航环境研究、桥墩防撞标准研究等

其他必要的专题研究，并编写专题研究报告。

5. 0.6 专题研究编制单位应具备与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单位同等资质，专题

研究成果应满足通航安全影响论证的需要，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专家参与专题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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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JTS 110-9- 2012) 

附录 A 论证报告文本格式

A. 1 一般规定

A.1 . 1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文本格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 1 )每销单独成册，每册设封面和目录;

(2)第一篇为论证报告，用纸规格为 A4;第二篇为附图，装订规格不超过A3 ;第三篇

为专题研究成果摘录，用纸规格为 A4;

(3)第一篇设页眉页脚，页眉左侧为报告名称，右侧为章名称，贞脚左侧为编制单位，

有侧为页码;页码格式为共 x x 页第 x x 页;

(4)论证报告在扉页附编制单位和参加单位的彩色胶印设计或咨询资原'证书复制件;

(5)论证报告加盖编制单位印章。

A.2 文本格式

A.2. 1 论证报告的文本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2. 1. 1 论证报告封面和扉页 l 格式应符合图 A.2.1-1 的格式

12 

x x x x 桥梁

通航安全影晌论证报告

第×篇 x x x x 

编制单位(名称、印章)

x x x x 年 x x 月

回 A.2.1-1 射丽和.fÕ1页 l 格式



                                                                                                                                                                                             

附录 A 论证报告文本格式

A. 2. 1. 2 扉页 2 应为编制单位和参加单位的彩色胶印资质证书复制件。

A. 2. 1. 3 扉页 3 为签署栏，应符合图 A.2.1-2 的格式。

编制单位名称 : x x x x 

资质证书名称和等级:X )( )( X 

业务范围: X X X X 

资质证书编号: )( X X X 

发证机关: )( X X X 

发证日期: x )( X X 

院长(总经理或行政负责人) : (姓名、签章)

项目主管院长(主管总经理或行政负责人) : (姓名、签名)

总工程师: (姓名)

项目主管总工程师: (姓名)

研究室(所)负责人: (姓名)

研究室(所)技术负责人: (姓名)

项目负责人: (姓名、签名)

阁 A. 2.1 -2 扉页 3 签署在格式

A. 2. 1. 4 目录应位于扉页 3 之后，列出论证报告的章、节的序号、标题及其页码。 有

附件时，应列附件的全称。

A.2.2 附图的文本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2. 2.1 附图的封面和扉页 1 用纸规格应为础，其格式可参照第 A.2.1 条的有关

规定。

A. 2. 2. 2 附图应设目录，目录格式可见图 A.2.2。

x x x x 桥梁通航安全影晌论证报告附图目录
(档案号)

序号 | 图 名 图号' 附 注

阁 A.2.2 附眩目录格式

A. 2. 2. 3 附图实测图纸应标注比例、制图单位、测量日期和图号等。

A.2.3 专题研究成果摘录的文本格式应符合第 A.l 节的要求，不同专题间应采用彩色

纸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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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JTS 11 O____g-2012 ) 

附录 B 论证报告目录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的章节可根据t程的实际情况编制 ，章节可参照下列规

定执行，并列出页码。

第 1 章概述

1. 1 任务背景

1. 2 报告编制依据

1. 3 论证过程

1. 4 主要论证结论

第 2 章桥位河段、海域通航环境

2.1 自然条件

2.2 水上水下有关设施

2.3 通航条件

2.4 通航安全状况

2.5 其他

第 3 章相关规划

3. 1 航道规划

3.2 港口规划

3.3 水运发展规划

3.4 过河或跨海通道规划

3.5 其他相关规划

第 4 章河床、海床演变分析

4.1 历史演变分析

4.2 近期演变分析

4.3 演变趋势预测

4.4 河床、海床稳定性分析

第 5 章桥位方案论证

5.1 桥位选址的原则

5.2 桥位方案比选情况

5.3 设计推荐桥位方案通航要求论证

5.4 桥位方案论证结论

第 6 章 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及桥跨布置方案论证

6.1 通航代表船型、船队论证



                                                                                                                                                                                             

6.2 相关行业的通航要求

6.3 设计通航水位的确定

6.4 通航净空尺度的确定

6.5 桥跨及通航孔、桥墩布置方案论证

6. 6 论证结论

第 7 章桥梁通航安全影响分析

7. 1 建桥对航道条件的影响分析

7.2 建桥对交通组织的影响分析

7.3 建桥对水上水下有关设施的影响分析

7. 4 建桥对安全监管的影响分析

7.5 桥区水域船舶航行安全风险分析

第 8 章航道与通航安全保障措施

8. J 桥区航路规划及航道布置

8.2 桥墩防撞

8.3 航道建设与维护

8. 4 通航安全及应急保障设施和措施

8.5 对桥梁施t组织的要求

第 9 章结论和建议

9. 1 结论

9.2 问题和建议

附件

附录 B 论证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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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 ( JTS 110• - 2012 ) 

附录 C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

重要参数表格格式

桥梁名称 桥梁用途

建设单位 迦航论证单位

设计单位 桥位

航道技术等级 桥跨布置方案

桥梁结构型式 通航代表船型

设计通航水位 通航净宽要求

通航净高要求 高程系统 ~吨，

桥墩 、..

桥孔号 桥墩。 放台商程 梁底高程 实际通航净宽 . 防措标准
底商程 l. I 

...' ~ , ... 

飞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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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本规定用词用语说明

附录 D 本规定用词用语说明

D.O.l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定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应" ;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 ;

反面词采用"不宜"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

D.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

"应按……执行" 。

17 



                                                                                                                                                                                             

桥梁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编制规定 ( JTS 110• -2012 ) 

附加说明

本规定主编单位、参编单位、

主要起草人、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参编单位: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重庆西南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广东省综合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计院

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 : 阮瑞文(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柳海滨(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韦 伟(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18 

刘怀汉(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先军(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王义安( 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母德伟(重庆西南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刘明俊(武汉理工大学)

李文全(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李一兵(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杨 洋(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张绪进(重庆西南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

张瑾(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BF长胜(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周作付(广东省综合交通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查雅平(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常 征(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龚延庆(黑龙江省航务勘察设计院)

裴金林(长江航道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校人员:徐光(交通运输部)

蒋 千(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

解曼莹(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胡 明(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郑清秀(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李德春(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余冠(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张浩强(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吴敦龙(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管理组人员:阮瑞文(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柳海滨(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曾 越(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王 辉(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杨 洋(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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